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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
员罗杰报道：日前，惠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发布了 《惠州市住房发展规
划 （2023—2025 年）（公开征求意见
稿）》（下称 《意见稿》），向社会各
界征求意见。有意见的单位和社会各
界人士可在8月24日前向该局提出。

五项主要任务 六项重点工程

根据 《意见稿》，规划期内，惠州
市拟批准预售新建商品住房 21 万套左
右，招拍挂供应住宅用地 265 公顷左
右；新增筹建公共租赁住房 560 套，
发放租赁补贴 1173 户，新增筹建保障
性租赁住房不少于 16000 套 （间），力
争达到 21000 套 （间）；住房公积金新
开户职工人数 34.25 万人，住房公积金
新增缴存额170.86亿元。

按照 《意见稿》，到 2025 年，惠州
市住房发展规划主要任务包括五个方
面：一是撑产业，围绕“3+7”产业园
区建设，满足企业员工居住需求，支
持制造业当家；二是稳市场，稳妥实
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方案，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三是强保障，深
入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稳妥推
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四是提品

质，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加快老旧小
区改造，推进住房绿色低碳智能发
展；五是优布局，立足县 （区） 发展
实际，走差异化、多元化的高质量住
房发展之路。其中，重点工程有六
项，分别是人才安居工程、产业园区
居住配套提升工程、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以及支持各
层次人才安居需求行动计划、支持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行动计划。

四项指导意见 多项具体目标

《意见稿》 从房地产赋能产业、
助推经济增长等多个方面提出意见。

在 推 动 房 地 产 更 好 赋 能 产 业 方
面，《意见稿》 指出，要通过多层次多
渠道解决人才住房问题，全面提升人
才安居住房品质。优化完善人才安居
货币补贴政策等举措，满足产业人才
和企业员工居住需求。通过人才安居

住房优先面向重点项目、重点企业，
支持重点项目、重点企业自建人才安
居住房等举措，加大力度满足重大项
目、重点企业居住需求。

在稳定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和财政
收入的贡献度方面，《意见稿》指出，要
在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基础上，建立
以住房需求为导向的住宅用地供应机
制，提振市场信心、促进住宅用地市场
回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在合理确定新增住房和用地供应
规模方面，《意见稿》 明确新增住房和
用地供应要适应人口发展和住房需求
新形势，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
新增住房和用地供应要向人口净流入
的县 （区） 倾斜，库存量大、空置率
高的县 （区） 要暂缓供应。

在高质量完成保障性租赁住房目
标任务方面，《意见稿》 明确要以产业
园区配套用地新建、企事业单位自有
存量用地新建为主，充分发挥市属、
县 （区） 和产业园区国企平台引领、
示范、带动作用，积极探索推进存量
空置商品房等房源转为保障性租赁住
房，同时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库存
商品房转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打通保
障性租赁住房和商品房的政策通道，
打造惠州模式。

《惠州市住房发展规划（2023—2025年）》公开征求意见

到2025年批准预售新建商品房21万套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
近日，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修订并印发 《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关于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和 《江
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江门
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 《缴存办法》）。

据了解，原有的两份公积金办法
均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有效期届满。随着住房公
积金线上业务办理的变化、办理材料
的简化、办理流程的进一步优化，江
门市修订并出台了新的 《管理办法》
和 《缴存办法》。

《管理办法》 主要内容包括适用
范围、公积金的管理原则、公积金的

管 理 机 构 、 公 积 金 缴 存 提 取 贷 款 规
定、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原则等。同
时，《管理办法》 对部分文字表述进行
了修改，例如，进一步明确新设立的
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 日内通过银
行或线上渠道办理住房公积金单位缴
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 20 日内为本
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
续 。 明 确 单 位 发 生 合 并 、 分 立 、 撤
销、解散或破产的，应自发生上述情
况之日起 30 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
织办理职工个人账户封存及转移手续
后，根据实际情况办理变更登记或注
销登记。明确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
亡，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
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

新修订的 《缴存办法》 主要内容

包括缴存登记及账户设立、变更，公
积金汇缴、补缴、缓缴、调整等，从
多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是明确机
构职责，由江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负
责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管理。二
是简化审批材料，明确要求部分材料
只需提供一份，无需一式三份或一式
两份；部分材料通过电子文档保存，
无需提供复印件；部分材料可通过应
用电子证照实现减免。三是参照 《管
理办法》 优化办理方式，公积金通过
双贯标系统自主核算，自动计入职工
账户；单位可到银行办理相关业务，
也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办理。

据 悉 ， 新 修 订 的 两 份 办 法 将 于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限
至2028年8月31日。

江门新修订公积金《管理办法》和《缴存办法》，9月1日起正式施行

职工继承人可提取公积金余额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
今年 6 月，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等 5 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原有军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的基础上，推出军人住
房 专 属 商 业 贷 款 业 务 ， 根 据 这 一 政
策，指挥管理军官及军士按相应级别
标准享受优惠，最低可享受公积金贷
款利率的五折优惠。近日，江门首笔
军人住房专属商业贷款成功发放。

周先生是开平本地人，目前在惠
州服役。由于父母仍在家乡，所以他

一直想回开平购房置业。军人住房专
属商业贷款推出后，他马上向部队提
交了申请。7 月 13 日，中国建设银行
江门市分行 （以下简称江门建行） 收
到了省分行转发的周先生的贷款资格
批准书。由于该贷款种类属于全新产
品，在上级行的支持下，江门建行顺
利完成系统新版本的上线测试工作，
打通各项系统流程阻点，建立标准化
流程，仅用 7 天便完成了贷款审核、
签约等流程，于 7 月 20 日向周先生发
放了江门市首笔军人住房专属商业贷

款。
“军人住房专属商业贷款是一项

直 接 关 系 到 我 们 切 身 利 益 的 惠 军 政
策，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红利，
帮我们减轻了购房经济负担。”周先生
说。

江门建行住房金融业务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江门建行将继续
强化产品服务创新，以实际行动做好
拥军金融服务，进一步助力营造“军
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
良好社会氛围。

江门首笔军人住房专属商业贷款发放

仅用七天完成贷款审核签约等流程

广东建设报讯 今年以来，在茂
名市住建局和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茂名市已提前完成
省下达的 2023 年度各项保障性安居
工程目标任务。

据了解，2023 年省下达给茂名
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为：新
开工公共租赁住房 40 套、新开工棚
户区改造住房 384 套、基本建成公
共租赁住房 25 套、发放住房租赁补
贴1717户。

为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
务工作，茂名市住建局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首
先，吸取过往部分保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进度滞后的教训，注重加强项
目储备工作，指导各地提前做好项
目摸底排查，提升项目入库备案的
成熟度。其次，及时将省下达的目
标任务分解至区、市，进一步压实
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要求项目实施
部门研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工作措
施，确保完成既定目标。最后，通
过积极争取中央、省保障性安居工
程专项资金，申请政府专项债和住
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等多渠道筹集项
目资金；实行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巡查制度，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建
设，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
题，对进度滞后的责任单位进行约
谈和通报。

目前，信宜市沿江路 40 套公共
租赁住房项目和六运安置小区 384
套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开工建设，电
白区新湖三路 25 套公共租赁住房项
目已建成，全市已共计发放租赁补
贴2205户。 （茂健）

茂名提前完成今年

住房保障目标任务

惠州市加快推进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